
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     108學年度起適用 

開課

年級 
科目名稱 

必修

或 

選修 

學分數 
先修科目 備註 

上 下 

1 政治學 必 3 3   

1 行政學 必 3 3   

2 公共政策 必 2 2   

3 行政法 必 3 3   

3 地方治理 必 2 0   

3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 必 2 2   

3 組織行為 必 2 2   

必修學分 32 
附 

註 
 選修學分 0 

畢業學分 32 

 

   


